
電弧爐煉鋼爐碴(石)再利用
暨事業委託清理責任相關

法規宣導說明會

109年11月20日(五)



簡報內容

一、前言

二、電弧爐煉鋼爐碴(石)再利用法規及運作
注意事項

• 再利用管理辦法架構及事業廢棄物再利用途徑

• 電弧爐煉鋼爐碴(石)再利用管理

• 再利用常見問題

• 再利用法規問題諮詢管道

三、產源事業委託清理應注意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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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為強化產源責任，「廢棄物清理法」於106年1月18日

修正公布時，特修正第30條規定，明定事業委託清理

其廢棄物應負擔連帶清理責任；且倘未盡相當注意義

務，另應負擔環境改善責任。

 因應電弧爐煉鋼爐碴(石)不當再利用案件，本部於105

年大幅修正再利用管理方式以健全管理，近年亦有部

分管理方式修正。為協助產業掌握再利用規定，及提

升鋼鐵業對於所產出廢棄物之妥善清理責任意識及注

意義務，特辦理法規宣導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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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利用管理辦法架構

3

 「廢棄物清理法」§39：事業廢棄物再利用，應依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非共通性)或中央主管機關(共通性)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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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廢棄物再利用途徑

• 送回原生產製程當作原料

• 於廠內將附表再利用種類使用於規定之再利用用途

• 逕依附表所列之種類及管理方式再利用所屬同一法人
之其他分廠(場)所產生廢棄物。(僅適用公告應檢具事
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事業)

逕依再利用管理辦法附表所列再利用種類（共計53項，

含電弧爐煉鋼爐碴(石)）及管理方式再利用

非屬廠內自行再利用及附表再利用者，應向經濟部申請

再利用許可(個案/通案)，始得再利用

廠(場)內
再利用

附表
再利用

許可
再利用

一

二

三

依據：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第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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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要點

事業廢棄物
來源

再利用用途

再利用機構
應備資格

運作管理

 來源行業、製程、有害特性限制

電弧爐煉鋼爐碴(石)再利用管理方式(1/21)

 再利用設備、使用限制、產品品質

 提報再利用產品檢測報告及銷售使用紀錄

 應停收廢棄物及停送再利用產品要件

 明列再利用身份資格

 對應用途明列再利用機構之產品項目

 正面表列再利用種類之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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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金屬製造業在電弧爐煉鋼製程所產生之氧化碴（石）或還

原碴（石）。但氧化碴（石）與還原碴（石）無法分離或依相

關法規認定為有害事業廢棄物者，不適用之。

事業廢棄物來源

不得將電弧爐煉鋼產生之集塵灰及地面、廠房及屋頂

清潔收集之塵灰混入氧化碴（石）或還原碴（石）再

利用

電弧爐煉鋼爐碴(石)再利用管理方式(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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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弧爐煉鋼爐碴(石)再利用管理方式(3/21)

再利用用途 再利用產品項目

水泥生料 水泥

瀝青混凝土粒料原料(不銹鋼還原碴不適用) 瀝青混凝土粒料

瀝青混凝土原料(不銹鋼還原碴不適用) 瀝青混凝土

管溝回填用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用粒料原料 管溝回填用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用粒料

管溝回填用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原料 管溝回填用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

鋪面工程之基層或底層級配粒料原料(不銹鋼還原

碴不適用)
鋪面工程之基層或底層級配粒料

紐澤西護欄原料 紐澤西護欄

非構造物用預拌混凝土粒料原料 非構造物用預拌混凝土粒料

非構造物用預拌混凝土原料 非構造物用預拌混凝土

水泥製品用粒料原料(不銹鋼還原碴不適用) 水泥製品用粒料

混凝土(地)磚、空心磚、水泥瓦、水泥板、緣
石、混凝土管、人孔、溝蓋之原料

混凝土(地)磚、空心磚、水泥瓦、水泥板、緣
石、混凝土管、人孔、溝蓋

再利用用途及再利用機構應具備資格

應
經
高
壓
蒸
氣
處
理

 再利用機構應為依法辦理工廠登記或符合免辦理登記規定之工廠，其產品對應用途

至少為下列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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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弧爐煉鋼爐碴(石)再利用管理方式(4/21)

運作管理

再利用產品
營運紀錄申報
(依再利用管理
辦法第21條)

作成再利用
運作紀錄

(依再利用管理
辦法第1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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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廠前:簽訂委託清除、再利用契約書(§18、再利用管理方式)

電弧爐煉鋼爐碴(石)再利用管理方式(5/21)

項目 規範內容

簽訂時機 委託清除或再利用前

應
載
事
項

共
通
性

◎事業廢棄物之種類、成分及清除或再利用量。

◎清除或再利用之工具、方法及設備。

◎契約書有效期限。

◎清除或再利用機構因故無法繼續運作時，對其尚未清除或再利用完竣之廢棄物

處置方式。

個
別
性

◎安定化處理執行單位(事業/再利用機構，其須具備安定化處理設備)、方式與處理

時間

【適用對象】

 氧化碴：再利用於非構造物用預拌混凝土粒料原料、非構造物用預拌混凝土
原料、水泥製品用粒料原料、混凝土(地)磚、空心磚、水泥瓦、水泥板、緣石、
混凝土管、人孔、溝蓋之原料用途者。

 還原碴：再利用於水泥生料用途以外者。

應附文件 有效再利用檢核證明文件、公民營清除機構許可證之影本

提報時機 訂定契約書之次日起30日內，由安定化處理執行單位連線提報

Hint
107/7/30再利用管理辦法第18條修正說明

事業機構應分別與清除機構及再利用機構

簽訂契約書，抑或共同簽訂三方契約書；

另採自行清除而僅有委託再利用者，則應

與再利用機構簽訂雙方契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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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弧爐煉鋼爐碴(石)再利用管理方式(6/21)

出廠前:電弧爐碴有害特性檢測

檢測物
檢測

項目

最低

檢測頻率
採樣

檢測機構

及方法
限制標準 報告提報

氧化碴

還原碴

有毒

重金屬
1次/年

檢測單位

執行，且

產源事業

應於採樣

前十日提

報採樣通

知

由環保主管

機關核發許

可證之檢驗

測定機構依

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之檢

測方法辦理

低於有害事

業廢棄物認

定標準規範

值

每年3月

前 連 線

提 報 上

年 度 檢

測報告

戴奧辛

pH 值

1次/月

(連續3個月

檢測合格，

得 1次/年)

小於 pH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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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弧爐煉鋼爐碴(石)再利用管理方式(7/21)

再利用用途 再利用規定

非構造物用預拌混凝土粒料原料、非構造
物用預拌混凝土原料、水泥製品用粒料原
料或混凝土(地)磚、空心磚、水泥瓦、水泥
板、緣石、混凝土管、人孔、溝蓋之原料

依氧化碴或還原碴再利用契約書屬安定化執
行單位者，應具備高壓蒸氣安定化處理設備，
其須至少能維持爐內壓力至少在20.1 

kgf/cm2且持續3小時

瀝青混凝土粒料原料、瀝青混凝土原料、
管溝回填用CLSM用粒料原料、管溝回填用
CLSM、鋪面工程之基層或底層級配粒料原
料、紐澤西護欄原料

依還原碴再利用契約書屬安定化執行單位者，
應具備安定化處理設備

水泥生料 須具備水泥旋窯設備。

水泥生料以外用途
應經破碎、磁選及篩分等處理。但於產源事

業出廠前已經前述處理程序者，不在此限

管溝回填用CLSM、非構造物用預拌混凝土

用途

除破碎、磁選及篩分設備外，再利用製程設

備僅限用於產製管溝回填用CLSM、非構造

物用預拌混凝土之再利用用途產品

再利用階段:再利用程序及設備限制

CLSM：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 11



電弧爐煉鋼爐碴(石)再利用管理方式(8/21)

再利用階段:電弧爐碴潛在膨脹性檢測

再利用用途 檢測對象 採樣
檢測
方法

實驗室
資格

頻率 規範

非構造物用預拌混凝土粒料原

料、非構造物用預拌混凝土原

料、水泥製品用粒料原料、混

凝土(地)磚、空心磚、水泥瓦、

水泥板、緣石、混凝土管、人

孔、溝蓋之原料

經高壓蒸氣處理

後之氧化碴、還

原碴
應會同檢

測單位執

行，且於

採樣前10

日提報採

樣通知

附件

方法

學術單位或

具檢驗能力

之實驗室

每月

試體外觀

無爆裂、

局部爆孔、

崩解及破

裂情形

紐澤西護欄原料

• 氧化碴經破碎、

磁選及篩分之

產出物

• 經安定化處理

後之還原碴

CNS 

15311 

經簽署國際

實驗室認證

聯盟相互承

認協議之認

證機構所認

證之實驗室

每月，但氧

化碴連續3

個月檢測符

合規定者，

得每半年檢

測1次

≦0.05%

瀝青混凝土粒料原料、瀝青混

凝土原料、管溝回填用CLSM用

粒料原料、管溝回填用CLSM原

料、鋪面工程(道路、人行道、

貨櫃場或停車場)之基層或底層

級配粒料原料

≦0.5%

再利用機構應於每月月底前連線提報前月膨脹量檢測報告

CLSM：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 12



電弧爐煉鋼爐碴(石)再利用管理方式(9/21)

再利用階段:電弧爐碴再利用程序產出物有毒重金屬
及戴奧辛檢測

檢測物
檢測

項目

最低

檢測頻率
採樣

檢測機構

及方法
限制標準

經再利用

程序之

產出物

有毒

重金屬

溶出 1次/年
(水泥用途

除外)

檢測單位

執行，且

再利用機

構應於採

樣前十日

提報採樣

通知

由環保主管

機關核發許

可證之檢驗

測定機構依

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之檢

測方法辦理

總鉛≦4.0 mg/L     總鎘≦0.8 mg/L

總鉻≦4.0 mg/L     總硒≦0.8 mg/L

總銅≦12.0 mg/L   總鋇≦10.0 mg/L

六價鉻≦0.2 mg/L  總砷≦0.4 mg/L

總汞≦0.016 mg/L

戴奧辛 ≦0.1 ng I-TEQ/g

再利用機構應於每年3月前連線提報上年度檢測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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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弧爐煉鋼爐碴(石)再利用管理方式(10/21)

再利用產品項目 品質規範 檢測頻率 檢測資格 報告提報

瀝青混凝土

依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之

品質項目檢驗，並符合工程

採購契約書規範

除水泥外，

至少1次/月

經 簽 署 國

際 實 驗 室

認 證 聯 盟

相 互 承 認

協 議 之 認

證 機 構 所

認 證 之 實

驗 室 ， 但

品 質 規 範

項 目 屬 現

地試驗者，

不在此限

每月月底前

提報前月再

利用產品檢

測報告，且

非以國家標

準或公共工

程施工綱要

規範為品質

規範者，應

併同提報工

程採購契約

書

管溝回填用CLSM

依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之

性質要求或工程採購契約書

檢驗，並符合其品質規範

水泥、瀝青混凝土粒料、管溝回

填用CLSM用粒料、非構造物用

預拌混凝土粒料、非構造物用預

拌混凝土、混凝土(地)磚、空心

磚、水泥瓦、水泥板、緣石、混

凝土管、人孔及溝蓋

符合該項產品之國家標準

鋪面工程之基層或底層級配粒料
符合國家標準或公共工程施

工綱要規範

紐澤西護欄、水泥製品用粒料
符合工程採購契約書規範或

事業之間符合契約書標準

再利用階段:電弧爐碴再利用產品品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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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弧爐煉鋼爐碴(石)再利用管理方式(11/21)

再利用階段:再利用期限(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29)

事業廢棄物遞送聯單(摘要)

超過30日

法規名稱 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

修正日期 民國 109 年 02 月 21 日

第29條
規定

事業廢棄物處理、清理機構或再利用機構

應於收到廢棄物三十日內完成廢棄物處理

或再利用作業。

事業廢棄物處理、清理機構或再利用機構

因特殊情形無法於收到廢棄物三十日內完

成處理或再利用者，得由該處理、清理機

構或再利用機構報經原許可文件核發之主

管機關或再利用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並由該許可文件核發之主管機關或再利用

機構之目的主管機關將同意文件副知中央

主管機關，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事業廢棄物處理、清理機構或再利用機構

於許可文件核發時已註明其處理或再利用

期程者，不受第一項規定之限制。 15



電弧爐煉鋼爐碴(石)再利用管理方式(12/21)

再利用階段:再利用運作情形記錄(§19)

角色 紀錄事項 備註

事
業

一. 廢棄物送往再利用機構之日期、種類、名

稱、數量、再利用用途及再利用機構名稱

二. 依辦法附表或許可文件內容進行檢測之日

期、檢測方法及結果（得以委外檢測報告

為紀錄）

 再利用製程用水量、用電量

及污染防治操作情形紀錄排
除對象：

一. 僅以商業再利用機構資格

收受事業廢棄物
二. 僅收受附表編號5廢酒糟

酒粕酒精醪、編號12菸砂、

編號13蔗渣或編號14蔗渣
煙爐灰之再利用。

三. 僅將事業廢棄物送回原生

產製程當作原料

 紀錄與相關憑證及檢測報告

應妥善保存3年，留供查核

 本部得要求事業及再利用機
構提報紀錄與相關憑證。

再
利
用
機
構

一. 再利用之日期、種類、名稱、數量、再利

用用途、事業名稱、剩餘廢棄物之處置、
再利用製程用水量、用電量及污染防治操

作情形。

二. 依辦法附表或許可文件內容進行檢測之日
期、檢測方法及結果（得以委外檢測報告

為紀錄）

三. 再利用產品銷售流向與數量（產品未直接
售予最終使用者，本部得要求將再利用產

品經其他機構轉售至最終使用者之銷售流

向與數量作成紀錄）
16



電弧爐煉鋼爐碴(石)再利用管理方式(13/21)

用水量紀錄 用電量紀錄

污染防治操作紀錄(I) 污染防治操作紀錄(II)

範例：用水量、用電量與污染防治操作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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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弧爐煉鋼爐碴(石)再利用管理方式(14/21)

過磅單
統一
發票

出貨單收據

範例：再利用產品相關憑證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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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弧爐煉鋼爐碴(石)再利用管理方式(15/21)

再利用產品 銷售對象限制 買賣契約書提報

瀝青混凝土、管溝回

填用CLSM、非構造物

用預拌混凝土

無限制，但產品出貨單上應載明使用

電弧爐煉鋼爐碴(石)再利用種類
未規範

瀝青混凝土粒料 以瀝青混凝土廠為限
再利用產品出廠前應提

報買賣契約書
非構造物用預拌混凝

土粒料
以預拌混凝土廠為限

管溝回填用CLSM用粒

料

以所屬同一法人所設置之CLSM廠為

限，但以高壓蒸氣處理安定化且經以

附表檢測符合規定者，不在此限

再利用產品使用對象非

屬同一法人者，產品出

廠前應連線提報買賣契

約書

水泥製品用粒料 水泥及混凝土製品製造業為限 未規範

再利用產品使用階段:簽訂再利用產品買賣契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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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弧爐煉鋼爐碴(石)再利用管理方式(16/21)

再利用產品 銷售對象限制 買賣契約書應載事項 買賣契約書提報

鋪面工程之

基層或底層

級配粒料

營造業為限，

且產品出貨單

上應載明使用

電弧爐煉鋼爐

碴 (石 )再利用

種類

使用限制、使用用途

工程名稱、施工期程

及產品使用地點、用

途(道路、人行道、貨

櫃場或停車場之鋪面

工程)與數量，並附具

工程圖樣及說明書

連線提報買賣契約書、工程圖樣

及說明書，以及工程主辦機關同

意使用再生粒料證明文件(供作公

共工程使用者應檢具)或土地所有

權人同意書面文件(供作私人工程

使用者應檢具)，且經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同意後，始得出料

再利用產品使用階段:簽訂再利用產品買賣契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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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弧爐煉鋼爐碴(石)再利用管理方式(17/21)

再利用產品使用階段:簽訂再利用產品買賣契約書

1) 不得使用於依都市計畫法劃定為農業區、保護區、依區域計畫法劃定為特定農業區、一
般農業區及其他使用分區內之農牧用地、林業用地、養殖用地、國土保安用地、水利用
地，及上述分區內暫未依法編定用地別之土地範圍內。

2) 不得使用於依國家公園法劃定為國家公園區內，經國家公園管理機關會同有關機關認定
作為本目之一限制使用之土地分區或編定使用之土地範圍內。

3) 不得使用於屬依飲用水管理條例公告之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及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離
、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水庫集水區及依自來水法劃定之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範圍內。

4) 不得使用於屬依濕地保育法公告之國家重要濕地、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公告之自然保留區
、依自然保護區設置管理辦法公告之自然保護區、依野生動物保育法公告之野生動物保
護區及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等生態敏感區範圍內。

5) 使用於陸地時，應高於使用時現場地下水位一公尺以上。

6) 粒徑小於4.75公厘者，應先以其他工程材料隔離。

7) 鋪面工程之面層應採用瀝青混凝土面層、水泥混凝土面層或磚材面層，且底層施工完成
後6個月內，應完成面層施作。

鋪面工程之基層或底層級配粒料使用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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鋪面工程之基層或底層級配粒料使用時高於地下水位1公尺以上
之查證方式

視資料取得情形，可採下列方式，並應留存佐證資料供查：

1. 如使用地點鄰近地區曾辦理地下水文調查，得收集該地下水文調

查資料，據以研判使用時仍高於地下水位 1 公尺以上。

2. 如使用地點之工程施工期間有設置地下水監測井時，可收集地下

水位高度，據以研判使用時仍高於地下水位 1 公尺以上。

3. 利用使用地點工程之現場施工機具(如挖土機)，就級配粒料再利

用產品預定鋪築深度再往下開挖 1 公尺以上，確認於埋設時並無

地下水，並於開挖區豎立標尺指示開挖及產品預定埋設深度，拍

照存證。

電弧爐煉鋼爐碴(石)再利用管理方式(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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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弧爐煉鋼爐碴(石)再利用管理方式(19/21)

再利用產品 銷售使用紀錄應提報項目
銷售使用紀錄提報

時間

再利用及最終

使用情形確認

瀝青混凝土粒料
再利用產品所使用電弧爐碴之產源

事業、產品使用對象、使用量、庫

存量及最終再利用產品之產生量、

銷售對象、出廠時間、銷售量、再

生粒料使用量、工程名稱、使用地

點及範圍

銷售對象之瀝青混

凝土出廠後4日內

產源事業應於每

月月底前，連線

確認前月再利用

機構提報之電弧

爐煉鋼爐碴(石)

再利用產品中間

與最終使用情形

管溝回填用CLSM用

粒料

使用對象之管溝回

填用CLSM出廠後

4日內

非構造物用預拌混凝

土粒料

銷售對象之非構造

物用預拌混凝土出

廠後4日內

瀝青混凝土、管溝回

填用CLSM、鋪面工

程級配粒料、非構造

物用預拌混凝土

再利用產品銷售對象、出廠時間、

使用用途工程名稱、該批產品所使

用本編號再利用種類之產源事業、

數量、再生粒料使用量、使用地點

及範圍

再利用產品出廠後

4日內

再利用產品使用階段:再利用產品銷售使用紀錄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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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弧爐煉鋼爐碴(石)再利用管理方式(20/21)

再利用產品使用階段:再利用產品營運紀錄申報(§21)

項目 規定內容

申報時間 每月10日前申報其前月再利用產品之營運紀錄

申報內容

• 銷售對象、證號、地址、產品代碼及名稱、銷售

量、事業廢棄物代碼、名稱及使用量與前月底之

再利用產品庫存量(如無再利用產品銷售，亦應

申報庫存量或無庫存)。

• 如發現申報內容與事實不符，應立即上網補正。

設施故障因應
於24小時內以傳真方式向本部報備並作成紀錄；並

於修護完成1日內補行連線申報。

解除列管/關閉

申報權限因應

每月10日前將前月再利用產品之營運紀錄，以書面

方式提報本部及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終止申報

再利用機構終止再利用業務或經主管機關解除列管，

且廠(場)內已無再利用事業廢棄物及其再利用產品

庫存量者，得以書面方式提報相關證明文件，送本

部同意後，免申報再利用產品營運紀錄。

再利用產品營運紀錄
申報排除對象

1. 僅再利用廢酒糟、酒
粕、酒精醪、菸砂、
蔗渣及蔗渣煙爐灰產
製再利用產品。

2. 無再利用產品產出。

3. 事業廢棄物送回原生
產製程當作原料所產
製之產品，且該製程
無再利用其他事業之
廢棄物。

4. 再利用事業廢棄物產
製依商品檢驗法第三
條公告規定應辦理檢
驗之產品。(如水泥)

5. 其他經本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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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弧爐煉鋼爐碴(石)再利用管理方式(21/21)

其他運作管理

再利用產品貯存量達停收廢棄物要件之計算方式

申報年月 再利用產品代碼名稱 產品生產量(公噸) 產品銷售量(公噸) 產品庫存量(公噸)

202001 230203：級配 100 0 100

202002 230203：級配 100 0 200

202003 230203：級配 100 20 280

202004 230203：級配 100 15 365

202005 230203：級配 100 35 430

202006 230203：級配 100 40 490

產品貯存量(490公噸)>產品前6個月之累積銷售量(110公噸)

 應停止運送瀝青混凝土粒料、非構造物用預拌混凝土粒料、管溝回填用控制性

低強度回填材料用粒料再利用產品至銷售/使用對象：

 再利用機構廠內再利用產品貯存量>前6個月之累積銷售量，應停止收受廢棄物

銷售/使用對象廠內
粒料再利用產品庫存量

銷售/使用對象前一個月之
粒料再利用產品累積使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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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查核及公示(§23)

項目 規定內容

追蹤查核

本部得派員或委託相關機構進行事業廢棄物再利用之追蹤查核，

或要求提供再利用運作有關資料及說明，事業及再利用機構應配

合提供相關資料（如：清理/再利用契約書、進廠廢棄物允收及再

利用產品檢測報告、再利用運作紀錄、再利用產品銷售憑證等）

及說明，且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查核結果

公示

事業廢棄物再利用查核管理(1/3)

前項事業廢棄物再利

用之追蹤查核結果，

本部得公示於工業廢

棄物清理與資源化資

訊網。

網址：https://riw.tgp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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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收受廢棄物/停止銷售再利用產品(§25)

項目 規定內容

停止收受

廢棄物

• 再利用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部得令其停止收受廢棄物進廠，

並要求其限期改善：

一、事業廢棄物來源、再利用用途、再利用作業期程或再利用產品

項目未符合附表管理方式或許可文件內容規定。

二、廠內無具備附表管理方式或許可文件內容規定應有之設備。

三、再利用產品規格不明、品質未符合附表管理方式所列品質規定

或許可文件內容。

四、規避、妨礙、拒絕配合事業廢棄物再利用運作之追蹤查核，或

拒絕提供再利用運作有關資料及說明。

• 再利用機構收受事業廢棄物，具前項所列以外之違法情形者，本部

得要求限期改善；如未改善者，本部得令其停止收受廢棄物進廠。

事業廢棄物再利用查核管理(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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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收受廢棄物/停止銷售再利用產品(§25)

項目 規定內容

停止銷

售再利

用產品

再利用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部得要求限期改善或提出補充說明；如未

改善或釐清者，本部得令其停止銷售或運送再利用產品至使用地點：

一、再利用產品規格不明、品質未符合附表管理方式所列品質規定或許可文

件內容。

二、再利用產品銷售對象資格未符合附表管理方式規定或許可文件內容。

三、再利用產品使用用途不明、未符合附表管理方式或許可文件內容。

四、未依附表管理方式或許可文件內容取得再利用產品使用地點之土地所有

權人同意書面文件。

五、再利用產品送達數量超過產品買賣契約書所載數量或該工程設計需求量。

六、規避、妨礙、拒絕配合事業廢棄物再利用運作之追蹤查核，或拒絕提供

再利用運作有關資料及說明。

恢復收

受/銷售

應檢具改善情形證明文件或說明資料報請本部核准後，始得恢復收受廢棄物

進廠、恢復銷售或運送再利用產品至使用地點。

事業廢棄物再利用查核管理(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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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弧爐煉鋼爐碴(石)再利用產品貯存高度超過廠區周圍

結構體圍牆或其他阻隔設施

再利用產品

廠區圍牆阻隔

設施

爐碴（石）再利用產品貯存高度明顯超
出工廠廠區周圍結構體圍牆

再利用常見缺失(1/4)

改善作法 電弧爐煉鋼爐碴(石)及再利用用途產品貯存高度應不得超過
工廠廠區周圍結構體圍牆或其他阻隔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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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利用產品品質檢測方法有誤

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
第03377章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 項

次
主要產品種類 國家標準認證 符合管制規定之說明

1

230253：控制性
低強度回填材料
(CLSM)

其他 其他

2
230245：混凝土
粒料

國家標準CNS 

CNS 15310(瀝青鋪
面混合料用鋼爐碴粒
料) 

其他產品種類說明 230245瀝青混凝土粒料

其他認證及符合說
明

230253 控 制 性 低 強 度 回 填 材 料
(CLSM)：第03377章控制性低強度
回填材料

再利用檢核登載之產品品質

改善

作法

應確實依再利用管理方式
及再利用產品相對應之品
質規範辦理品質檢測

CLSM再利用產品抗壓強度試驗報告再利用產品品質檢測採用之試驗方法
(ASTM)與品質規範指定方法(CNS)不符

再利用常見缺失(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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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利用產品之檢測樣品採樣日期不一致

再利用產品檢測項目

改善

作法

應以同批次產製之再
利用產品進行各項品
質檢驗

再利用常見缺失(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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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餘廢棄物之再利用機構未具再利用檢核資格

改善作法 應將廢鐵交託具有再利用檢核資格之再利用機構。

大A環保公司

廢鐵

再利用常見缺失(4/4)

剩餘廢棄物(廢鐵)出貨憑證

交付對象再利用機構資格查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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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利用相關解釋函查詢

再利用法規問題諮詢管道(1/2)

Step1.連線至「工業廢棄物清理與資源化資
訊網」（ https://riw.tgpf.org.tw/）

Step2.點選「法令規章」
之「解釋函」

Step3.輸入查詢條件後
送出查詢解釋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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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利用許可申請及產品營運紀錄申報：(02)2754-1255 轉 2751~2755

• 再利用法規問題及廢棄物媒合：(02)2910-6067 轉 508、516、523、
619 、514 、517

再利用相關問題諮詢管道

Step1.點選「諮詢服務」中之【諮詢問答】

電話
諮詢

線上諮詢：
工業廢棄物清理與資源化資訊網（https://r iw.tgpf.org.tw/）

Step2.

依序填妥欄位
即可送出諮詢

再利用法規問題諮詢管道(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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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源事業委託清理應注
意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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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30條

產源事業委託清理應注意義務(1/3)

• 事業委託清理其廢棄物，應與受託人就該廢棄物負連帶清理責任。

• 如受託者未妥善清理，且委託事業未盡相當注意義務者，委託事

業應與受託者就該廢棄物負連帶清理及環境改善責任。

※依修法說明，所

稱「清理」，包

含清除、處理及

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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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源事業委託清理應注意義務(2/3)

事業委託清理之相當注意義務認定準則
（106年11月24日訂定發布，自發布日施行）

附
表
：
妥
善
清
理
紀
錄
書
面
文
件
格
式

法
源
依
據

應
置
專
業
技
術
人
員
事
業
應
採
取
之
管

理
措
施

得
委
託
相
關
公(

協)

會
、
技
師
等
辦
理

管
理
措
施

施
行
日

得
委
請
公(

協)
會
聯
合
查
訪

§1

§3 §2§4§5§7

§9

§6

附
件
：
應
查
訪
之
廢
棄
物
種
類

非
屬
應
置
專
業
技
術
人
員
事
業
應
採
取

之
管
理
措
施

提
供
認
定
資
料
之
義
務
及
跨
縣
市
未

妥
善
清
理
事
件
認
定
機
關

事
業
協
力
調
查
義
務
及
未
妥
善
清
理
廢
棄
物

推
估
認
定

§8

主
管
機
關
得
召
開
注
意
義
務
認
定
研

商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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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源事業委託清理應注意義務(3/3)

管理思維

藉由相當注意義務

預防不當清理廢棄物

清理前 清理中 清理後
※ 比例原則、明確性原則  實務可行

資料來源：106年工業局「廢棄物清理法增修訂相關子法宣導推廣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事業委
託清理之相當注意義務認定準則」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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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委託清理之相當注意義務 (1/6)

項目 內容

基本

遵法

• 屬本法第31條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事

業，依規定檢具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及上

網申報廢棄物清理流向，並覈實申報廢棄物

實際清理情形。

• 委託清理前，依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

法及設施標準相關規定，分類及貯存廢棄物。

• 自行清除廢棄物至處理、再利用機構或設施

者，以自有車輛及所屬員工清除，或租用合

法運輸業之營業車輛並由該事業員工攜帶證

明文件隨車押運。

指定公告應置廢棄物專業技術人員事業應採取之管理措施(§2)

得委託相關公 (協 )會
、學會、專業技師、
專任工程人員或財團
法人協助辦理之管理
措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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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委託清理之相當注意義務 (2/6)

項目 內容

簽訂書面

契約核對

確認事項

依本法第28條或第39條規定委託清理其廢棄物，簽訂書面契約時，核

對確認下列事項(§4得委託相關公(協)會、學會、專業技師、專任工程人員或財

團法人協助辦理之管理措施)：

(一)受託者依法取得清理該類廢棄物之資格；如為中央主管機關或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定得逕行再利用之廢棄物，已取得該再利

用廢物種類之再利用登記檢核資格。

(二)契約載明受託者完成清理後應提出妥善清理書面文件。

(三)委託清理附表二廢棄物(目前不含電弧爐煉鋼爐碴（石），但已於

109年9月預告將新增納入)時，契約載明受託者應配合事業查訪廢

棄物清理情形。

指定公告應置廢棄物專業技術人員事業應採取之管理措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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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委託清理之相當注意義務 (3/6)

項目 內容

建立廢棄物

內部自主巡

察稽核制度

查訪受託者

(附表二廢棄
物適用)

每年至少1次查訪收受附表二廢棄物受託者，瞭解其委託之廢棄物 貯存、

清除、處理、再利用之操作管理情形，並作成紀錄妥善保存5年。

※此管理措施得委託相關公(協)會、學會、專業技師、專任工程人員或財團

法人協助辦理(§4)

※會員事業得委請公(協)會聯合查訪受委託之處理或再利用機構，其查訪結

果得供會員事業參考(§5)

主動通報

發現受託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通報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一)未提出妥善清理書面文件。

(二)未配合事業查訪廢棄物清理情形。

(三)事業廢棄物之清除車輛與契約不符。

(四)未依本法相關規定貯存、清除、處理、再利用廢棄物，且有棄置或 污

染環境之虞。

指定公告應置廢棄物專業技術人員事業應採取之管理措施(§2)

作成巡察稽核書面紀錄
妥善保存五年

追蹤缺失改善情形
納入自主巡察稽核重點

每季定期
巡察稽核

41



1. 連線至「資源再利用管理資訊系統」

(https://rms.epa.gov.tw/RMS/)

2. 填入查詢條件(如廢棄物代碼)後即可

查詢經環保主管機關審查核准具再利

用資格之再利用機構」

事業委託清理之相當注意義務 (4/6)

找尋合法再利用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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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廢棄物妥善清理紀錄書面文件
【申報聯單者使用】 【申報營運紀錄者使用】

事業委託清理之相當注意義務 (5/6)

IWR&MS已提供再利用機構申報聯單/營運紀錄套印妥善清理書面文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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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屬應置廢棄物專業技術人員事業應採取之管理措施(§3)

項目 內容

配置專人 配置專人辦理廢棄物清理相關業務。

覈實申報
依規定檢具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及上網申報廢棄物清理流向，並覈實申

報廢棄物實際清理情形。

分類貯存 依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相關規定，分類及貯存廢棄物。

簽訂書面

契約核對

確認事項

(一)受託者依法取得清理該類廢棄物之資格；如為得逕行再利用之廢棄物，

已取得該再利用廢棄物種類之再利用登記檢核資格。

(二)載明受託者完成清理後應提出妥善清理書面文件。

(三)委託清理附表二廢棄物時，載明受託者應配合事業查訪清理情形。

受託者異

常主動通

報環保主

管機關

(一)未提出妥善清理書面文件。

(二)未配合事業查訪廢棄物清理情形。

(三)事業廢棄物之清除車輛與契約不符。

(四)未依本法相關規定貯存、清除、處理、再利用廢棄物，且有棄置或污

染環境之虞。

得委託相
關公 (協 )

會、學會
、專業技
師、專任
工程人員
或財團法
人協助辦
理之管理
措施(§4)

事業委託清理之相當注意義務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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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主管機關認定注意義務

主管機關對於注意義務之認定相關規定(§6~ §8)

項目 內容

要求提供資料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事業相當注意義務之認定事宜，得

要求事業或相關機關(構)提供有關資料。

跨縣市事件

認定機關

涉及跨直轄市、縣(市)之未妥善清理廢棄物事件，由結果地之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相當注意義務認定事宜。

研商會議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辦理相當注意義務之認定，得召開研

商會議，並得邀請相關機關(構)及公(協)會代表列席。

事業協力

調查義務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調查未妥善清理廢棄物之分布範圍、

數量，得通知事業限期提出書面說明及相關證明文件。

未妥善清理

廢棄物推估認定

事業未依前項規定提出書面說明或相關證明文件，或未妥善清理

之廢棄物之分布範圍及數量，認定顯有困難時，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得以估算認定之。
45



條次 修正說明

第2條

規模較大之事業所負企業社會責任及其影響原相對較廣，是就屬指 定公告

應置廢棄物專業技術人員之事業，規範其事業負責人應就現行之巡察稽核

紀錄、查訪所委託清除處理廢棄物業者之操作管理情 形紀錄，予以註記日

期簽名確認。

第4條
明定第二條第五款第及第六款之事業負責人，指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登

載之負責人。

第9條 明定修正條文自發布後六個月施行，以供業者調整以符新制。

附表2
強化產源責任，新增應查訪受託者之廢棄物種類，包含電弧爐煉鋼爐氧化

碴(石)、電弧爐煉鋼爐還原碴(石) (廢棄物代碼R-1209、R-1210)。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9年9月3日預告修正(尚未發布)

事業委託清理相當注意義務修正方向

 考量事業負責人就事業所營業務具監督管理之責，為落實產源責任

杜絕非法棄置，修正方向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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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問題 回覆

1
事業或受託者違反本準則規定，

是否會遭受處罰？

廢棄物清理法之刑罰或行政罰規定，目前並

未包括違反本準則規定之處罰態樣，是故，

事業或受託者違反本準則規定，尚不致遭受

處罰。

2
清除機構是否需要開立妥善清

理書面文件給產源事業？

妥善清理書面文件由處理機構及再利用機構

開立。

3

若再利用機構拒絕依契約規定

提出妥善清理書面文件，或拒

絕接受委託者查訪，日後發生

未妥善清理事件，事業是否仍

應負連帶環境改善責任？

若再利用機構拒絕依契約規定提出妥善清理

書面文件，或拒絕接受委託者查訪，產源事

業應依準則第2條第 7 款規定通報主管機關；

除前述情形外，產源事業如已符合本準則第

2 條或第 3條規定之其他管理措施，日後若

發生未妥善清理事件，應無須負連帶環境改

善責任。

事業委託清理相當注意義務常見問題 (1/2)

資料來源：環保署「事業委託清理之相當注意義務認定準則問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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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問題 回覆

4
收受子公司事業廢棄物再利用，則母
公司是否需出具附表一給子公司？

若收受子公司事業廢棄物再利用，
即屬本準則所規範之受託者，應出
具妥善清理書面文件給子公司。

5
巡察稽核書面紀錄，其紀錄形式是否

得提供影像或電磁紀錄取代之？

本準則第2條第5款第2目之巡察稽核

書面紀錄，其紀錄形式應以書面為

主，但得輔以影像或電磁紀錄。

6

委託第三人協助辦理管理措施，若受

託之第三人未妥善辦理，則事業是否

仍應負連帶環境改善責任？

此一情形，原則上事業仍應負連帶

環境改善責任。

7

事業如已依準則第2條第7款規定進行

通報，惟受託者發生未妥善清理時間

點，距通報時間已有一段時日，則事

業是否仍得認定已盡相當注意義務？

此一情形須視具體個案情形判斷，

尚無法一概而論；但主管機關應考

量具體事實及證據，作成符合比例

原則之行政處分。

事業委託清理相當注意義務常見問題 (2/2)

資料來源：環保署「事業委託清理之相當注意義務認定準則問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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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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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 別 平 等 宣 導 】


